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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金凤 仁增加措）

2022 年以来，我市林草部门认真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为民、

科学利用，积极协调推进林草资源保

护与利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

国土绿化，不断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

质量，筑牢城市生态底色，让格尔木成

为青藏线上的生态之城、戈壁绿洲。

国土绿化提质增效。 2022 年市

林草部门拟实施林草项目 41个，其中

续建项目 4 个，新建项目 37 个。总投

资约 3.6亿元。截至目前，续建项目已

完工 3 个，新建项目已完工 9 个，其余

项目均在有序推进中。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2022 年完成造林 200 亩，共

种植新疆杨、山杏、柽柳等苗木 2.5 万

余株；向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学校、军

警部队等 29 家单位无偿提供绿化苗

木 15142株、26.5斤花种子，1斤草种子

及技术服务，激励全社会参与国土绿

化行动的积极性，拓展绿色空间。

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投

资 366.9 万元，在全市重要十字路口、

公园广场等地段摆花 50万盆，移栽草

花 716 平方米及 2 座立体花坛等附属

设施。截至目前，已全部摆放完毕。

对市区 27 条主次干道、58 条小街巷、

20 处街头绿地、15 处公园广场绿地、

15 处成片绿地进行精细化养护管理。

截至目前，已完成养护管理 473.57 万

平方米。对柴达木路、金峰路、黄河

路、江源路、人民路等路段绿地增绿及

进行补植补栽。截至目前，已完成乔

木种植 833 株、花灌木球 244 墩、花灌

木 17000株、绿篱 30000株。

深入开展林长制工作。通过建立

健全工作体系、强化安排部署、细化

实化目标责任、扎实开展巡林巡草

巡湿。截至目前，各级林长巡林调

研 2141 次，其中：市级总林长巡林 25
次，城区（行委）林长巡林 39 次，乡

（镇、街道）林长巡林 254次，村（社区）

1665 次，自然保护地 102 次，农垦集团

56次。

提高林草资源管护水平。全市设

立 13 个管护站点，选聘 395 名公益林

护林员，分片分区域落实管护责任，全

面落实国家重点公益林 490.77 万亩。

聘用 101 名湿地管护员对三江源唐古

拉山镇区域内湿地进行全面巡护，落

实管护面积 4.19万公顷。两名专职护

渔员长期在沱沱河区域内巡护，区域

内未发生任何捕鱼情况。选聘 1065
名草原生态管护员，对禁牧面积 2781
万亩，草畜平衡面积 2823.03万亩进行

日常巡护。积极办理林草地征占用

手续，2022 年，累计上报建设项目征

占林草地审核审批资料 25起，涉及永

久占用林地 582.678公顷，临时占用林

地 0.7275 公顷，永久占用草地 3.0198
公顷，临时占用草地 4.5358 公顷。其

中已取得批复 16起，其余正在省州审

核中，签订建设项目占用林地补偿协

议 7 份；核实省、州林草部门下达的

2022 年格尔木市森林督查判读图斑

70 个；现地核实 2013－ 2017 年、2019
年森林督查图斑 35个，并完成整改销

号工作。

加大有害生物防治力度。 2022
年，全市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0‰，无

公 害 防 治 率 100％ ，测 报 准 确 率

97.82％，产地检疫率 100％，全面完成

“四率”指标。2022 年林业有害生物

发生总面积 6.8007 万亩，其中病害发

生面积 1.4305 万亩，虫害发生面积

5.3702 万 亩 。 完 成 产 地 检 疫 面 积

503.42 亩，完成检疫苗木 103.8252 万

株，复检各类种苗 316.5664万株，花卉

0.1805 万株，调入松木板材 2428.89 立

方米，复检木材 2428.89 立方米，检疫

调入电缆盘 277 个。出具复检报告 31
份，开具产地检疫合格证 6份，开具除

害通知单 14 份，开具出省检疫证书 3
份，开具县域内检疫证书 2 份。完成

定点监测 18个点，上报林业有害生物

信息 18期，中国林草生物灾害防控网

采纳 13期，监测预报信息 6期。

稳步推进枸杞产业发展。 2022
年，格尔木市特色经济林种植总面积

为 9.31 万亩，其中红果枸杞 8.98 万亩

（有机枸杞 1.64 万亩），黑果枸杞 0.33
万亩（有机枸杞 0.05 万亩），当年采果

总面积 8.97 万亩，枸杞产量趋于稳

定。

有序推进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建设。林草局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

策部署，不断推进昆仑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创建工作。2022年 6月 27
日在我市召开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建设前期工作座谈会，并启动

2022 年度夏季科考工作。林草局根

据科考组需要安排专人参与配合国

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开展各项

科考工作；2022 年 8 月 3 日，我市组织

召开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

区）科学考察社会经济业态座谈会，

进一步摸清区域生态资源本底，夯实

创建国家公园的基础，有序配合推进

各项创建工作。

实施脱贫巩固提升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2022 年，林草部门依托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持续开展生态扶

贫招聘工作，目前，选聘 122 名精准扶

贫生态护林员，严格落实“四摘四不

摘”要求，进一步巩固我市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

全力抓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及

时安排部署，召开林草系统森林草原

防火调度会议 19次，印发各类方案 11
个，下发森林草原防火提醒函 7个，对

管辖范围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2022 年以来，林草局发放各

类防火资料 20000 余份，张贴防火通

告 2500 余份、悬挂横幅 60 条，制作防

火公益宣传片 1个。依托林草系统干

部职工建立了 20人的防灭火突击队，

举办了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培训班、开

展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演练，不断

提升扑火队员早期火情扑救的能力。

已检修各管护站、物资储备库设备 8
次，检修各类设备 1887 余件，更换灭

火弹 598枚，灭火器 22个。

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疫源

疫病监测。积极组织开展了“世界野

生动植物日”“清风行动”“爱鸟周”等

活动，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多方渠道进

行宣传，制作宣传展板 3余块、悬挂宣

传横幅近 30 余条、通告 30 余份、张贴

海报 50 余份、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发放各类宣传品上百余份；积极

救助野生动物，先后救助雪豹、大鵟、

石鸡、苍鹭等野生动物 28只。积极开

展野生动物养殖场所监督检查工作。

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4 次，日常检查 5
次。经检查，未发现野生动物异常死

亡及违规养殖等现象。

做好草原生态保护及修复。根据

第三轮草原生他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要

求，重新划定禁牧面积 2781 万亩，草

畜平衡面积 2823.03万亩。目前，正在

组织开展禁牧草畜平衡监管工作，全

市核定载畜量 95.18万羊单位，正在组

织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和禁牧区检

查、草畜平衡区牲畜清点工作。草原

监测和基况调查工作完成监测样地 12
个。草原图斑监测工作完成 89 个图

斑监测任务；根据《青海省草原有害生

物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完成鼠害监测

样地 20个，完成草原有害生物普查样

地 171个。

踔厉奋发向未来，笃行实干启新

程。2023 年，市林草局将继续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推进昆

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创建工作，

优化调整我市城区绿地布局，积极探

索“林长＋警长”“林长＋检察长”林草

资源管护新模式，深入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度，为全省

副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生态保障。

扎实推进绿化建设 筑牢城市生态底色

青海日报讯（记者 李雪萌）1 月

18 日，记者从省征兵办公室获悉，青海

省 2023 年两次征兵全面启动。上半年

征兵，2月 15日开始，3月 31日结束；下

半年征兵，8 月 15 日开始，9 月 30 日结

束。征兵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

照《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规

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

定执行。

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

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

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

伍。省会城市和高校集中地区全部征

集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其他地

区可适当征集一定比例的高中和初中

毕业生入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

及正在高校就学的学生，职业院校（含

技工院校）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毕

业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具有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也应当征集。

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22年普通高等学

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

参加 2023年上半年女兵征集。

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

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应当优

先批准入伍。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

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

女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少

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多征集懂双

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综合素质好的少

数民族青年入伍。有台湾省籍人口和

归侨、侨眷的地区，应当尽可能多征集

台湾省籍和归侨、侨眷青年入伍。

征集年龄男青年为 2023 年年满 18
至 22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

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

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男青年不超

过 20周岁。女青年为 2023年年满 18至
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

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上半年征集的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

届毕业生放宽至 23周岁。

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

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

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住证

3 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应征。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

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前户籍所

在地应征。

应征公民经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合

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应征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

适龄青年应征报名，自行登录全国征兵

网（http://www.gfbzb.gov.cn/),填写报名

信息。

青海省2023年两次征兵全面启动


